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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計畫 

102.1.28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102.6.26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 

104.6.24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行政院 100 年 9 月 20 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實施計畫｣。 

（二）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三） 教育部 101 年 5 月 7 日修訂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目的： 

（一） 落實因材施教，增進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基本學力，縮短學習落差。 

（二） 提高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學習信心，增進學業興趣，提昇其自我肯定及學習成

就。 

（三） 提供學習低成就學生有效之學習策略，養成良好之學習習慣。 

（四） 重視學生學習障礙問題，建構補救教學系統。 

三、實施方式： 

（一） 及時性之補救教學：教師於平日教學發現學生學習成就低落，立即補救並給

予適性之回家功課，請家長配合指導。及時性之補救教學紀錄單以及各項作

業缺繳家長通知單請教師務必留存備查。附件一「及時性之補救教學紀錄單

｣以及附件二「作業缺繳家長通知單｣供教師參考運用。 

（二） 抽離班級之補救教學：對於已有相當程度之落後學生，由學校規畫於一般上

課期間或課餘、課後時間採抽離班級之方式進行補救教學。實施對象包括： 

1. 課間補救教學：本校國、英、數三科符合補救教學資格之八年級學生，通

知家長後進行課間之補救教學。附件三為課間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2. 課後補救教學：經「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系統」篩選，凡測驗結果未通過

國語文、英語、數學等科目篩選測驗之基本標準者，經家長同意後進行課

後之補救教學。附件四為課後補救教學（一般學習扶助方案）實施計畫。 

3. 資源班補救教學：經特殊教育鑑定有學習障礙之學生，於資源班採抽離課

程，或外加課程之教學。資源班補救教學實施辦法由特教組另行訂定。 

4. 精進補救教學：評估學生上一學期之學習成績，提供參考名單，由導師或

任課教師推薦，並徵詢學生意願，進行分組補救教學。 

（三） 學習領域成績評量未達及格基準之補救教學：為弭平學生之學習落差，提升

學生之基本學力，科目教師於開學一個月內針對各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

施以補救教學及成績再評定。學習領域之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經

補救教學措施後，成績評定及格者，該學習領域學期成績調整為 60分。附

件五為學習領域成績評量未達及格基準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四、成效考核：於課程發展委員會針對每學期各項補救教學之實施成效進行考核與

檢討。 

五、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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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學年度第     學期 

______________          ________科目及時補救教學記錄單 

                           任課教師：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日期 時間 補救教學內容 學生簽名 

 

 

 

   

 

 

 

   

 

 

 

   

 

 

 

   

 

 

 

   

 

 

 

   

 

 

 

   

 

 

 

   

備註：1.請教師依學生學習需求進行補救教學。 

      2.請務必將本表留存備查。 

 

 

附件一 



3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家長留存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回條教師存查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家長留存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回條教師存查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家長留存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回條教師存查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家長留存            景興國中作業缺交通知單回條教師存查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因缺交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 

這是第___________次通知，為避免影響學習，

請貴子弟於__________前補交，如逾期未交，將 

□ 扣作業成績____________分 

□ 無法計算作業成績，作業成績將為 0分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            家長簽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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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課間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102.1.28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2.6.26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 
104.6.24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實施依據： 
（一）教育部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二）本校補救教學實施計畫。 

二、實施目的： 

    因應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為確保每一位國中生之基本學力，特於學校教學環境中，施予個別
化之補救教學與學習輔導，俾利學生於國中階段適性學習，期能順利銜接國中學科課程，並
充分發揮其學習潛能，特定此辦法。 

三、實施對象： 

（一）參加對象為本校國、英、數三科符合補救教學資格之八年級學生。 

（二）由教務處遴選出符合實施補救教學之學生，經通知學生及家長後，進行國、英、數分科之補
救教學課程。 

四、實施方式： 

（一）每週五第 7 節實施補救教學與學習輔導，採小組教學或個別指導方式進行。 
（二）補救教學開設組別為國文、英語及數學三科，依開課教師數及需補救教學之學生人數進行編

班。 
（三）由任教教師因應學生之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設計相關學習課程，實施補救教學與學習評量，

並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五、實施經費：師資鐘點費由學校支出，學生無須付費；相關學習教材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六、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學生參加補救教學【家長通知書】 

學校為幫助學生順利銜接國中學科課程，並充分發揮其學習潛能，特辦理補救教學課程。補救

教學實施時間為學校正式課程時間，每週五第 7節課進行。凡該學科符合補救教學資格之八年級學

生皆鼓勵參加。請貴家長與孩子充分溝通及多加鼓勵後，督促您的孩子準時參與學校辦理之補救教

學課程。 

景興國中教務處  啟 

貴子弟參加補救教學班別如下：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國文平均  英文平均  數學平均  

□參加班別：____國文_____英語 _______數學    

 (請就符合資格之科目排序，填寫 1.2.3.以利編班作業) 

□ 確認不參加，自行規劃學習活動 

導師簽名  家長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導師於    年   月   日（星期    ）中午 12:30 前將家長通知書交回教務處，謝謝您！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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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4年度景興國中課後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102.1.28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2.6.26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 
104.6.24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 整合教育部學習扶助資源，以單一方案推動全國補救教學，彰顯教育正義精神。 

二、 提供學習成就低落之國中小學生課業補救教學，以實現弱勢關懷並確保基本學力。 

三、 縮短城鄉教育差距，提供國小中均等發展的機會。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伍、承辦單位：臺北市景興國民中學。 

陸、行動策略： 

一、成立學習輔導小組。 

二、建立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 

三、整體規劃補救教學方案。 

四、就學習成就低落學生所需實施分組或小組補救教學。 

五、招募並培訓補救教學人力資源。 

六、募集民間相關經費及資源。 

七、檢討實施成效。 

柒、實施期間：本計畫共分四期實施 

第一期、寒假：不開班。 

第二期、第二學期：每年 3月 1日起至每年 6月 30日止。 

第三期、暑假：不開班。 

第四期、第一學期：每年 9月 1日起至每年 1月 20日止。 

捌、受輔對象：凡經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系統篩選測驗結果國語文、數學或英語任一科目有不合格

之情形者，即屬於該科目之學習低成就學生，應施以補救教學。 

玖、教學人員： 

一、現職教師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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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退休教師 

三、大專學生 

四、儲備教師 

五、其他人員(含實習教師) 

壹拾、實施方式： 

一、編班人數：每班以十人為原則，至多不超過十二人，不得低於六人。 

二、編班方式：以抽離原班進行為原則。 

三、上課科目：以國語文、數學、英語三科為原則，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各科授課總節數。 

四、實施時間：學期間於正式課程（課程綱要之學習總節數內）或課餘時間進行為原則，午休

不實施。 

五、教學進度：以學生落後進度進行補教教學。 

六、辦理內容：1、成立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學習輔導小組，名冊如附件。 

2、辦理職前講習。 

3、診斷學生起點行為及學習困難。 

4、設定補救教學目標。 

5、研擬補救教學方案。 

6、記錄及檢討。 

七、每學期辦理成效檢討會。 

壹拾壹、學生獎勵措施：表現良好之學生給予獎品鼓勵。 

壹拾貳、獎勵：各校依權責視承辦人員辦理績效予以敘獎鼓勵。 

壹拾叁、經費來源：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壹拾肆、預期成效： 

一、配合學生程度教學，協助弱勢學生建立學習興趣及自信心。 

二、加強多元學習輔導，增進學習效果，提升弱勢學生之學習競爭力。 

壹拾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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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中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學習輔導小組 

執 掌 職稱 姓  名 工作內容 備註 

主任委員 校長 林志忠 督導、統籌工作推展 
 

總幹事 教務主任 陳慧靜 
課後輔導課程規劃及執

行 

 

組  員 學務主任 曾德民 協助學生突發事件處理 
 

組  員 總務主任 許卓塵 
1、提供相關軟硬體設備 

2、經費統籌採購 

 

組  員 輔導主任 謝丞韋 協助學生輔導事宜 
 

組  員 會計主任 章素真 經費核銷、管控 
 

組  員 教學組長 洪智萍 協助課後輔導課程執行 
 

組  員 註冊組長 張秀鳳 協助學生成績分析 
 

組  員 設備組長 林玉華 協助教學設備支援 
 

組  員 輔導組長 楊雅筑 協助學生輔導事宜 
 

組  員 生教組長 徐翠蓮 協助學生突發事件處理 
 

組  員 教師代表 孫  瑀 協助推動教學事宜  

組  員 教師代表 陳麗淑 協助推動教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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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學生學習領域成績評量未達及格基準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102.1.28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4.6.24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1年 5月 7日修訂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年 1月 16日北市教中字第 10232262800號函。 

（三） 本校補救教學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 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之需求予以適當之教學輔導。 

（二） 提高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學習信心及基本學力。 

（三） 弭平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學習落差，提升學習品質。 

三、 實施對象：各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 

四、 實施人員：以各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之現任科目教師為原則。 

五、 實施期間：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完成各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之補救教學措

施及成績再評定。 

六、 實施方式：由教務處每學期初將各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名單分送予任課教

師，各年級任課教師討論後，自行安排補救教學方式（如課後輔導、作業報告、

學習單、補考等）與實施時間，於實施期間內完成補救教學措施及成績再評定，

並將補救教學記錄表暨成績單交回教務處。教師未對各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

生實施補救教學者，需於未實施補救教學記錄表上載明原因，並將該表交回教

務處。 

七、 成績計算：經補救教學措施後，成績評定及格者，該學習領域學期成績調整為

60分；若經補救教學後成績評定仍為不及格者，則以補救教學後評定之成績或

原始成績之較高分登錄。 

八、 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